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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考核受委託調解勞資爭議之民間
    團體，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考核對象為本府當年度委託調解勞資爭議案件之民間團
     體(以下簡稱民間團體)。
三、本府為辦理本要點之考核，得組成考核小組，置委員五人，其中
    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勞動局副局長兼任，副召集人一人，由勞動
    局勞資關係科科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本府聘任專家學者三人擔任
    。前項委員均為無給職。
四、考核小組於每年九月實地考核民間團體，並以當年一月至八月委
    託調解之案件，就民間團體之會議環境及管理、會務健全性、調
    解專業性及其他等項目考核之。
    考核項目及配分如附表。
五、考核成績八十六分以上者為優等，八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六分者為
    良好，未達八十分者為不合格。
六、如申請人選定民間團體調解者，本府於分案時依據前一年度考核
    評定結果分派案件，考核列優等及良好單位，案件分配比例為6：4。
    經考核列為不合格者，二年內本府不再委託其辦理勞資爭議之調
    解。
    考核優等及良好者，優先列為次年度本府委託調解勞資爭議之民
    間團體，考核結果依勞資爭議調解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予
    以公告。
七、本府得審酌實際需要及特殊狀況，另訂補充規定。






附表  桃園市政府委託民間團體調解勞資爭議考核表
	項目
	考核內容
	配分
	得分

	會議
環境
及管
理20%
	一、會議場所之隱
   密性及安全性
	1.有幾間會議場所可供調解。
	3
	

	
	
	2.公共安全設施及隱密性。
	3
	

	
	二、調解環境及設
   施
	1.調解場所舒適明亮、整潔。
	4
	

	
	
	2.場所之功能性及是否設無障礙設施。
	3
	

	
	三、會前準備作業
	1.是否以掛號寄發開會通知，提供掛號聯單等。
	3
	

	
	
	2.是否以電話再確認開會時間，提供電話紀錄等。
	4
	

	會
務
健
全
性25%
	一、會員會籍管理
	會員會籍資料完整性及異動管理。
	5
	

	
	二、會務人員聘僱
   及管理
	1.會務人員考核獎懲制度之建立。
	2
	

	
	
	2.為民服務態度及接聽電話技巧。
	2
	

	
	
	3.有無依規定投保勞、健保及提撥退休金。
	2
	

	
	
	4.會務人員提供民眾諮詢服務及紀錄。
	3
	

	
	三、定期召開會議
	按期召開理監事會議及大會，會議紀錄核備情形。
	5
	

	
	四、財務狀況及徵
   信
	1.年度收支預決算提經大會審查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情形。
	2
	

	
	
	2.會計帳冊及財務作業完整性。
	4
	

	調
解
專
業
性45%
	一、調解人資格及
   專業性
	1.調解人運作管理機制(含出席費及交通費)等費用
	2
	

	
	
	2.所聘調解人之調解案件量及成功率分析資料。
	2
	

	
	
	3.調解人具備勞動法令之專業性。
	2
	

	
	
	4.調解人名冊完整性(含職稱及姓名)。
	2
	

	
	二、辦理調解人專
   業訓練
	1.年度內辦理場次。
	2
	

	
	
	2.調解人之參與度。（含參加市府辦理場次）
	2
	

	
	
	3.講師是否為外聘專業講師。
	2
	

	
	三、會議紀錄完整
   性
	1.紀錄完整、內容合法、明確、可供強制執行。
	4
	

	
	
	2.調解案件應裝訂完整。 
	4
	

	
	
	3.已結調解案卷，按月、按年專卷歸專檔，妥善保存，並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
	4
	

	
	
	4.三日內請協會將調解案件會議紀錄送府並於三日內登錄勞動部勞工行政資訊整合應用系統。
	4
	

	
	四、調解人立場及
   談判技巧
	1.調解人立場是否公正、公平、不偏頗。
	4
	

	
	
	2.調解人是否具溝通協調之能力。
	3
	

	
	五、調解成果
	1.調解成功率-70%=得分，最高以6分為限，最低為0分。
	6
	

	
	
	2.民眾反映及改善情形。
	2
	

	其他 10%
	一、考核改善情形
	1.上次考核委員建議事項改善情形。
	4
	

	
	二、創意及特色
	2.特殊具體創意作法。
	2
	

	
	三、政令宣導
	3.配合勞工政策或調解宣導。
	2
	

	
	四、協會願景
	4.協會發展之願景。
	2
	

	總    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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